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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062285号]，佐荣红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

（二）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062285号]，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设定为商业，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设定为商业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一）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分别采用收益法、成本法求取房地产市场价格，其中成本法中扣减承租人权益。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
（二）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外交部南街8号，用途设定为商业，近期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少，故未选用比较法进行测算。
	否

	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收益类物业，可以产生收益。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近期无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故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另外，本次评估中还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适用于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地区的土地估价。因此，本次评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
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 收益法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
租赁情况说明：
估价对象租期为10年，租赁期限自2020年8月15日至2025年8月14日。自第一年至第十年年租金金额为税后45万元，租期内无涨幅。截至价值时点，剩余租赁期为6.17年。根据估价专业人员现场调查，估价对象类似物业年租金水平高于合同租金。依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考虑合同租金的影响，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租赁期内、租赁期外进行计算。
1.租约期内：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年租金45万元，空置率0%。
B.押金利息
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估价对象年押金为60000元，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60000×1.5%＝900（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450000+900＝4500900（元）
2）建筑物现值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

	2
	建筑物现值
	1070255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
	69%

	1）
	建安费用
	9968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984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5696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1993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1）
	建造成本
	112353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247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项产生的利息
	5443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22920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5510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30000
	7%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2）
	维修费
	31022
	2.0%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2141
	0.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9018
	2.0%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72181
	——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被执行人个人出租住房月收入情况的说明，故本次评估未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450900-72181＝378719（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3.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0%。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租赁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6.17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简述《租赁合同》约定的增长率情况。则有：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1＋Y)]n}÷Y＝1968948（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通过对朝阳门商圈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面积（㎡）
	租金（元/平方米·天）
	楼层
	用途
	交易日期

	兆泰国际中心商铺
	1400
	8
	1层
	商业
	2024年12月

	兆泰国际中心商铺
	1740
	9
	1层
	商业
	2024年12月

	朝阳门SOHO商铺
	330
	7.5
	1层
	商业
	2024年12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朝阳区外交部南街8号1层110号商业用房
	兆泰国际中心商铺
	兆泰国际中心商铺
	朝阳门SOHO商铺

	交易情况
	2024年12月30日
	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
	2024年12月

	市场状况
	正常
	挂牌
	挂牌
	挂牌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程度
	周边有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有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有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商业繁华度好。
	周边有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商业繁华度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58、139、14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6号线（朝阳门站），交通便捷。
	周边有58、139、14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6号线（朝阳门站），交通便捷。
	周边有58、139、14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6号线（朝阳门站），交通便捷。
	周边有58、139、14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6号线（朝阳门站），交通便捷。

	
	公共配套设施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医院：北京朝阳门中西医结合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春江幼儿园等；商业：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好。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医院：北京朝阳门中西医结合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春江幼儿园等；商业：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好。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医院：北京朝阳门中西医结合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春江幼儿园等；商业：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好。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医院：北京朝阳门中西医结合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春江幼儿园等；商业：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好。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七通
	七通
	七通

	
	环境质量
	自然环境：有日坛公园等自然景观；人文环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人文场所；综合评价环境状况好。
	自然环境：有日坛公园等自然景观；人文环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人文场所；综合评价环境状况好。
	自然环境：有日坛公园等自然景观；人文环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人文场所；综合评价环境状况好。
	自然环境：有日坛公园等自然景观；人文环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人文场所；综合评价环境状况好。

	
	楼层
	1层
	1层
	1层
	1层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单面临街

	
	可视性
	一般
	好
	好
	一般

	
	人流量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配套商业
	写字楼底商
	写字楼底商
	写字楼底商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精装修

	
	成新度
	60-70%
	90-100%
	90-100%
	70-80
%

	
	物业管理
	专业
	专业
	专业
	专业

	
	单套建筑面积（m2）
	284.8
	1400
	1740
	33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普通装修
	毛坯
	普通装修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可视性
	100/
	104
	100/
	104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2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单套建筑面积
	100/
	99
	100/
	98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租赁价格（元/平方米）
	8
	9
	7.5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7.1
	8.2

	6.9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被执行人个人出租住房月收入情况的说明，故本次评估未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7.4元/平方米·天（（7.1＋8.2＋6.9
）÷3＝7.4）；空置率取5%；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7.4×284.8×365×（1-5%）＝730783（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730783÷12×1.5%＝913（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730783+913＝731696（元）
2）建筑物现值
A.建筑物重置价值
同前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551094元。
B.成新度
截至租约结束时，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67%。
C.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为建筑物重置价值乘以成新率。则有：
建筑物现值＝1551094×67%＝1039233（元）
3）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48719
	7%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2）
	维修费
	31022
	2.0%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2078
	0.20%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14634
	2.0%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96453
	——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731696-96453＝635243（元）
（2）报酬率（Y）


同上，报酬率为5.0%。
（3）收益年期（n）
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截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9.32年，剩余租约期6.17年，截至租约期结束，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15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00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截至租约期结束，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36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估价对象租约期外收益年限确定为3.15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租金水平呈稳中有升趋势。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经市场调查，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2.0%。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1847836（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5.0%），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1847836÷（1+5.0%）3.15
＝1367494（元）
3.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为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非住宅房地产。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1）收益期内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
＝1968948+1367494
＝3336442（元）
2）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依据前述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551094元。至收益期结束，按照直线折旧方式计算的成新率为44.5%。本次评估取建筑物报酬8.0%。则有：
Vs＝1551094×44.5%÷(1＋8.0%) 9.32＝336891（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3336442+336891＝3673333（元）
收益单价=3673333÷284.8=12898（元/平方米）
（二）成本法
1.土地价值的求取
（1）土地取得成本
1）土地购买价格
A.有关北京市基准地价的说明
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3月14日印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精神，为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完善地价管理体系，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发挥政府的指导调控作用，对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基准地价成果属于政府公示地价，作为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审定、国有建设用地租赁租金审定、企业改制土地资产价格处置等依据之一。其他情形参照执行。
《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包括基准地价基本内容、基准地价表、基准地价级别(区片)范围说明、基准地价应用说明等。
在《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级别（区片）基准地价是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或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各土地用途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条件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基准地价的基准期日为2021年1月1日；土地用途划分为商业、办公、住宅、工业、公共服务五类；级别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一至七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八至十二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级别平均容积率详见下表：
	土地级别
土地用途
	一级至二级
	三级至五级
	六级至七级
	八级至十二级

	商业类
	3.5
	2.5
	2

	办公类
	3.5
	2.5
	2

	住宅类
	2.5
	1.5

	工业类
	M4
	2.5
	2.0
	1.5

	
	一般类
	1.5
	1.2
	1.0

	公共服务类
	2.5 
	2.0
	1.5 


基准地价的表示形式为楼面熟地价。楼面熟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在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和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每建筑面积分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价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同一宗地包括多种土地用途或建筑功能的，按细分后的用途或功能的建筑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分别计算求和。参照商业、办公、住宅、公共服务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参照工业类基准地价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15%确定。
B.计算公式如下：
地上部分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C.测算过程
（A）宗地适用基准地价水平的确定
a.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属于商业类--零售商业用地，位于朝阳区外交部南街8号，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级别（区片）图》及《北京市基准地价级别（区片）范围文字说明》，估价对象地处商业类一级地价区，属商业类I—04区片。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详见下表：
   （转下页）

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

基准日期：2021年1月1日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区片编号
	商业
	办公
	住宅
	工业
	公共服务

	
	
	区片价格
	区片价格
	区片价格
	区片价格
	区片价格

	一级
	Ⅰ—01
	34550
	34470
	34330
	13400
	25450

	一级
	Ⅰ—02
	36990
	36850
	36700
	14590
	27450

	一级
	Ⅰ—03
	34850
	34690
	34550
	14360
	25620

	一级
	Ⅰ—04
	32630
	32510
	32420
	13300
	24010

	一级
	Ⅰ—05
	36370
	36210
	36050
	
	26740


依据上表，估价对象所在商业类I—04区片的区片基准地价为32630元/平方米。

b.土地开发程度修正
估价对象设定宗地土地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为一级地价区，级别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相应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3.5。估价对象设定状况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无需进行修正。
（B）用途修正系数的确定
《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对现有用地按照一级分类进行归类，分为商业、办公、住宅、工业和公共服务五类用途基准地价，并按照二级分类建立了地上用途修正系数。地下部分包括地下商业、地下办公、地下仓储（及其他）、地下车库等用途，并建立了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属于商业类--零售商业用地（指以零售功能为主的商铺、商场、超市、市场和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等的用地），需依据《北京市基准地价土地用途二级分类用地修正系数表》进行用途修正。
北京市基准地价土地用途二级分类用地修正系数表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参照基准
	用途修正系数

	商服
	零售商业用地
	指以零售功能为主的商铺、商场、超市、市场和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等的用地。
	商业类
	1

	
	批发市场用地
	指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1

	
	餐饮用地
	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0.9

	
	旅馆用地
	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等用地。
	
	0.9

	
	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影视城、仿古城以及绿地率小于65% 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0.8

	
	其他商服用地
	指上述用地以外的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0.8

	
	商务金融用地
	指商务服务用地,以及经营性的办公场所用地,包括写字楼、商业性办公场所、金融活动场所和企业厂区外独立的办公场所;信息网络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广告传媒等用地。
	办公类
	1


依据上表，估价对象用途修正系数为1。
（C）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北京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二〇二一年）》规定，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必须以北京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公布的地价增值率为准。
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基准日为2021年1月1日，本次评估的估价期日为2024年12月30日，熟地价期日修正以北京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公布的地价增长率为准：
北京市地价增长率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2022
	0.44%
	0.15%
	0.32%
	0.20%

	2023
	0.74%
	0.66%
	0.50%
	0.24%

	2024
	0.46%
	-0.21%
	-0.47%
	-0.48%


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
期日修正系数＝（1+0.72%）×（1+0.41%）×（1+0.24%）×（1+0.44%）×（1+0.15%）×（1+0.32%）×（1+0.2%）×（1+0.74%）×（1+0.66%）×（1+0.50%）×（1+0.24%）×（1+0.46%）×（1-0.21%）×（1-0.47%）×（1-0.48%）＝1.0398
（D）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年期修正系数＝（1－1÷（1＋r）n）÷（1－1÷（1＋r）N）
其中：r----土地还原率
n----宗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N----基准地价规定的相应用途土地使用年限
商业、办公、居住、工业、公共服务用途的土地还原率原则上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上浮25%、20%、15%、10%、15%确定，且须分别不低于5.5%、5.5%、5%、5%、5%，不高于6.5%、6.5%、6%、6%、6%。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属于商业类--零售商业用地，现行1年期贷款利率（2012年7月6日公布）为4.35%。则有：土地还原率＝4.35%×（1＋25%）=5.4%，则土地还原率取商业用途5.5%。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9.32年。商业类用途法定用途最高出让年限为40年，则：
年期修正系数＝（1-1÷（1＋r）n）÷（1-1÷（1＋r）N）
            ＝（1-1÷（1＋5.5%）9.32）÷（1-1÷（1＋5.5%）40）
            ＝0.4452
（E）楼层修正系数的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用房属于商业类--零售商业用地，商业用途应选用楼层修正系数进行修正，查相应的《商业用途楼层修正系数表》确定楼层修正系数，不具备条件时可选用容积率修正系数。根据估价对象状况判断是否可采用楼层修正。《商业用途楼层修正系数表》如下：
北京市基准地价商业类楼层修正系数表
	用途
	所在楼层
	楼层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商业
R≥1
	地上第1层
	1.5206 
	1.5019 
	1.5418 

	
	地上第2层
	1.2072 
	1.1838 
	1.1884 

	
	地上第3层
	1.0431 
	1.0005 
	0.9694 

	
	地上第4层
	0.9439 
	0.8824 
	0.8230 

	
	地上第5层
	0.8996 
	0.8480 
	0.7498 

	
	地上第6层及以上各层
	XF=(-0.5556F²-0.2719F+8944)×10-4  

XF:楼层修正系数     

F：所在楼层
	XF=(-0.7912F²-11.3794F+8482)×10-4  

XF:楼层修正系数     

F：所在楼层
	XF=(-0.989F²-63.78F+7771)×10-4  

XF:楼层修正系数     

F：所在楼层


说明：R为宗地地上容积率
估价对象所属宗地土地级别为一级，估价对象位于地上一层，依据上表，地上一层修正系数为1.5206。
（F）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楼层）、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它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详见下表），根据估价对象用途对应的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因素修正系数=1＋∑ki

其中ki：第i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各因素的修正系数根据影响地价的因素权重和因素总修正幅度确定。
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权重表
	商业类
	办公类
	住宅类
	工业类
	公共服务类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商业繁华程度
	30%
	办公集聚程度
	25%
	住宅社区成熟度
	20%
	产业集聚程度
	26%
	物业集聚程度
	25%

	交通便捷度
	22%
	交通便捷度
	26%
	交通便捷度
	26%
	交通便捷度
	30%
	交通便捷度
	26%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2%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1%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1%

	临街宽度和深度
	5%
	临街宽度和深度
	5%
	临路状况
	5%
	临路状况
	5%
	临街宽度和深度
	5%

	临街道路状况
	8%
	临街道路状况
	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8%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6%
	临街道路状况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6%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6%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6%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6%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9%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2%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6%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8%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9%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12%
	环境状况
	5%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9%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5%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7%
	与区域中心的接近程度
	5%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7%


估价对象地处商业类一级I—04区片，该级别《区片基准地价因素总修正幅度表》如下：

区片基准地价因素总修正幅度表
	级别
	区片编号
	商业
	办公
	住宅
	工业
	公共服务

	一级
	Ⅰ—01
	9.80%
	8.70%
	8.70%
	9.80%
	9.50%

	一级
	Ⅰ—02
	9.80%
	9.80%
	9.80%
	10.00%
	9.90%

	一级
	Ⅰ—03
	9.70%
	9.70%
	9.60%
	10.00%
	9.80%

	一级
	Ⅰ—04
	8.10%
	8.20%
	7.00%
	9.60%
	8.90%

	一级
	Ⅰ—05
	10.00%
	10.00%
	10.00%
	　
	10.00%


因素等级说明表
	等级

影响因素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商业繁华程度
	周围相同产业密集
	周围相同产业比较密集
	周围相同产业较少
	周围相同产业少
	周围相同产业基本无

	交通便捷度
	便捷
	较便捷
	一般
	较不便捷
	不便捷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其他用地较多，对本宗地影响较大
	全部为其他用地，对本宗地有大的影响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利于土地利用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对土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不适宜，对土地利用有一定的影响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不适宜，影响土地利用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
	临城市主干道
	临城市次干道
	临城市支路
	临街坊路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规则
	宗地形状较规则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宗地形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有影响
	宗地形状极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影响很大

	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完善
	配套较完善
	配套基本满足需要
	配套少
	配套极少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临三通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公园景观多，绿化条件好，人文设施多
	公园景观较多，绿化条件较好，有一定人文设施
	公园景观较多，绿化条件较好，人文设施无
	公园景观较少，绿化条件较差，人文设施无
	无公园景观，绿化条件差，人文设施无


估价对象地处商业类一级I—04区片，依据前述《区片基准地价因素总修正幅度表》、《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权重表》及《因素等级说明表》，整理出《等级系数表》如下：
                            等级系数表                       单位：%
	等级
影响因素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商业繁华度
	2.42%
	1.21%
	0.00%
	-1.21%
	-2.42%

	交通便捷度
	1.78%
	0.89%
	0.00%
	-0.89%
	-1.78%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0.96%
	0.48%
	0.00%
	-0.48%
	-0.96%

	临街宽度和深度
	0.40%
	0.20%
	0.00%
	-0.20%
	-0.40%

	临街道路状况
	0.64%
	0.32%
	0.00%
	-0.32%
	-0.64%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0.40%
	0.20%
	0.00%
	-0.20%
	-0.40%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0.40%
	0.20%
	0.00%
	-0.20%
	-0.40%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0.64%
	0.32%
	0.00%
	-0.32%
	-0.64%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0.40%
	0.20%
	0.00%
	-0.20%
	-0.40%


估价对象因素修正系数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程度
	周边有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商业繁华度好。
	好
	2.42%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58、139、142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2、6号线（朝阳门站），交通便捷。
	好
	1.78%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多以住宅、商业用地为主，估价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较一致。
	好
	0.96%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利于土地利用。
	好
	0.40%

	e
	临街道路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紧邻城市次干道—朝外头条。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规则，可利用程度好。
	好
	0.40%

	g
	公共服务设施和
基础设施状况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医院：北京朝阳门中西医结合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春江幼儿园等；商业：悠唐购物中心、银河SOHO购物中心等；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好。
	好
	0.4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区域七通
	好
	0.64%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自然环境：有日坛公园等自然景观；

人文环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人文场所；

综合评价环境状况好。
	好
	0.40%

	合计（∑Ki）
	7.40%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740


（G）估价对象商业用房楼面熟地价
地上一层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32630×1×1.0398×0.4452×1.5206×1.0740
＝24668（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24668×284.8＝7025446（元）
2）取得税费
取得税费为契税、印花税，以土地购买价格为基数，税率为3.05%。则有：
取得税费＝7025446×3.05%＝214276（元）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朝阳区外交部南街8号，根据《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京计投资字[2002]1792号]，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非住宅20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200×284.8＝56960（元）
4）土地取得成本总额
土地取得成本为上述三项之和。则有：
土地取得成本＝7025446＋214276＋56960＝7296682（元）
（2）土地开发成本
土地开发成本主要包含红线外市政基础建设费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该项成本已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故在此不另行计算。
（3）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以上二项之和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7296682＋0）×2%＝145934（元）
（4）销售费用，按估价对象土地价值的2%计算，假设估价对象土地价值为V土。则有：
销售费用＝V土×2%（元）
（5）利息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项目开发期为2年（土地开发期为0年，建设期为2年）。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利息率取1～3（含）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7296682×[（1+4.75%）（0＋2）-1]＋0×[（1+4.75%）（0÷2＋2）-1]＋（145934＋V土×2%）×[（1+4.75%）（2÷2）-1]

＝1100469＋0.0014×V土（元）
（6）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
估价对象为公寓底商项目，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15%~30%之间，计算基数为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依前述测算，综合利润率为20%。则有：
利润＝（7296682＋0＋145934＋2%×V土）×20%＝1488523＋V土×0.004（元）
（7）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土地价值（V土）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6%。则有：
销售税费＝V土×5.6%÷（1＋5%）＝V土×0.0533（元）
（8）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为前述七项之和。则有：
土地价值（V土）
＝7296682＋0＋145934＋2%×V土＋（1100469＋0.0014×V土）＋（1488523＋V土×0.004）＋V土×0.0533

＝10888536（元）
2.求取建筑物现值
同收益法，建筑物现值为1070255元。
3.成本价值
成本价值为土地价值与建筑物现值之和。则有：
成本价值＝10888536＋1070255＝11958791（元）
4.扣减承租人权益
估价对象已出租，但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其合同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本次评估收益法中已按照租赁合同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出租人权益价值。因此，本次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31696
	（A）+（B）+（C）
	
	

	（A）
	租金收入
	730783
	租金×（1-空置率）
	租金（元/天）
	7.4

	
	
	
	
	空置率（%）
	5

	（B）
	押金利息
	913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押金方式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107025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69%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5510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9651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8719
	综合税率
	费率（%）
	7.0

	（B）
	维修费
	3102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2.0

	（C）
	保险费
	214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0

	（D）
	管理费用
	1463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3518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346747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6.17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12175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84.8


依前述，租约期内合同租金收益价值为1968948元，则，
租约期内承租人权益=3467475-1968948=1498527（元）
成本法结果扣减承租人权益后价值=11958791-1498527=10458791（
元）
成本法结果扣减承租人权益后单价=10458791÷284.8=36723
（元/平方米）
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估价结果的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成本法
	收益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5
	5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5
	5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5
	5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5
	5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2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5～20分；
	18
	2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4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88
	22

	权重
	0.80
	0.20


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收益法
	20%
	12898

	成本法
	80%
	36723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31958

	房地产价值（元）
	9101638


（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1.jpg]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收益法
	成本法

	测算结果
	单价
	12898
	36723

	评估价值
	总价
	9101638

	
	大写金额
	玖佰壹拾万壹仟陆佰叁拾捌元整

	
	单价
	31958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提示：1、上述估价结果中不包含估价对象使用及处置时的水电暖气费、物业管理费、司法诉讼费用、拍卖佣金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估价结果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转让方和受让方各自承担相应的交易税费。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
	现状用途
	商业

	房屋使用状况
	出租
	建成年代
	2000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有偿（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34年4月25日

	法定优先受偿款
（单位：元）
	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

	
	土地出让金、综合地价款、
房价款
	——；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已抵押；

	
	租赁权
	已出租。


附   件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4）京0102执恢637号] 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062285号]复印件
5. 《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不动产单元号：110105218001GB00001F01590080] 复印件
6.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受理编号：X市20013600]复印件
7. 《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
8. 《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9.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1.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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